吉林省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普通高校

毕业生就业代理服务介绍

为适应当前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发展需要，完善就业服务体系，提高就业服务质量和水平，解决广大毕业生择业期间的后顾之忧，吉林省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为广大毕业生提供就业代理服务,具体情况如下：
一、就业代理对象
    择业期内暂未落实就业单位或暂不准备就业的普通高校毕业生。 
二、就业代理期限

就业代理期限一般为二年,最长不超过三年。
三、就业代理服务内容
1．签订就业代理协议的毕业生档案转至吉林省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综合业务部，户口落入长春市（吉林省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集体户口）；　
2．依据档案和有关材料，为报考公务员、升学、政审、出国（出境）的毕业生出具相关证明；
     3．就业代理满一年，根据毕业生申请，可为其办理职称评定、转正定级、工资核定等业务；
　　 4．依据户口，协助毕业生办理生育指标卡、婚育证明；
　　 5．办理接转党员组织关系，负责党员考核、预备党员转正等工作；
　  6．免费参加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举办的各类高校毕业生就业洽谈会，并免费在吉林省大学生就业服务信息网发布求职信息； 
　  7．在就业代理期限内，为找到接收单位的毕业生免费办理就业手续。
　   
四、收费标准
毕业生就业代理收费项目、标准按吉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吉发改价监字[2005]1293号、吉发改审批字[2005]463号）的规
定执行，每人每年240元。
　　五、相关工作

1.毕业生档案的接收与转递；

2.毕业生落户手续的办理；

3.毕业生党组织关系的接转；

附：《就业代理毕业生档案管理办法》、《就业代理毕业生办理落户手续管理办法》。
说明：毕业生与我中心签订就业代理协议后，必须妥善保管好《就业代理协议书》。此协议为就业代理期间，毕业生办理有关手续及证明的唯一凭证。 
     办公地点:吉林省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二楼一站式办公大厅1号窗口。
联系人：张  亮     联系电话：0431--84685593
毕业生档案管理办法
一、档案接收

1．凡与吉林省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以下简称中心)签订就业代理协议的毕业生档案由档案所在单位密封完整统一转递至中心综合业务部；
2．省外高校回省就业的毕业生档案由毕业学校转递至中心综合业务部。
二、档案查询及出具相关证明
毕业生凭《就业代理协议书》或《报到证》，用人单位凭档案查询介绍信到我中心查询档案及申请出具相关证明。
三、档案借阅

用人单位借阅档案须出具介绍信和借阅人有效身份证件，借出的档案须密封后按期归还。

四、档案转出
办理毕业生档案转出须出具就业《报到证》或接收单位人事部门
调档函同时需出示调档人有效身份证件（如代办取档手续需提供档案所有人开据的授权书及身份证复印件），并提供档案转递详细地址。

办公地点:吉林省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5楼502室。

联系人：王  玲      联系电话：0431--84685993
就业代理毕业生办理落户手续管理办法

一、凡与吉林省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以下简称中心)

签订就业代理协议的毕业生，办理落户手续须提供下列材料：

1、《报到证》原件复印件；

2、毕业证书复印件;

3、身份证复印件（背面注明姓名及联系方式）；

4、非长春市高校须提供户口迁移证和一张小二寸彩色照片（迁往地址：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浦东路或深圳街派出所）；

5、长春市内高校须提供常住人口登记表（登记表内容必须和身份证信息一致），不需要提供户口迁移证,同时须通知迁出地派出所及时为其办理户口解锁手续；

6、复印件均需使用A4纸。
二、毕业生办理二代身份证注意事项
已在中心办理落户手续至今尚未办理第二代身份证的毕业生，落户三个月后,须到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安分局办理第二代身份证，非长春市高校毕业生已办理第二代身份证的须重新换发。 
办公地点:吉林省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二楼一站式办公大厅1号窗口。

联系人：张  亮     联系电话：0431--84685593
